
臨時人員可否派遣出差 

（原行政院主計處 99.12.21 處忠字第 0990007667 號函-研商「各機關僱用按日計酬之臨時人員

出差或參加訓練講習相關事宜」會議紀錄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為使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進用臨時人員有所依據，並避免不當運用臨時人

員，使其辦理之業務回歸臨時性工作本質，行政院於 97年 1月 10日函頒「行

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」據以施行，故各機關僱用按

日計酬之臨時人員得否派遣出差或參加訓練講習，宜回歸該要點訂定精神，由

各機關依該要點規定檢視其運用之妥適性，本權責自行核處。 

2.上述人員如確有派遣出差或參加訓練講習之必要，其相關費用之報支規定如

下: 

(1)派遣出差:得參照「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」薦任級以

下人員報支標準範圍內，核實報支必要費用。 

(2)參加訓練講習:得參照「各機關派員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規定」（現

行為「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」），核實報支必

要費用。 

(3)上開差旅費或訓練講習費用報支事宜，各機關及地方政府得視實際需要、

預算額度及財政狀況，從嚴訂定相關規範辦理，至現行已訂有規範且符合

以上原則者，從其規定，另未訂定相關規範之地方政府，如須協助請洽本

處第一局（現為本總處公務預算處）辦理。 


